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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表彰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流程图

成立考核组，深入镇区和县直单位开展

考核工作，根据考核情况，提出目标管

理优秀单位初定名单。

县人社局审批后，市信访局开展

考核、推荐工作

各镇区、县直单位对照评选条件，

申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在基

层进行公示。

根据县人社局有关要求，申报表彰

奖励工作计划

汇总名单，征求纪检监察、组织、综

治、计生等部门等意见

不合格的取消受奖资

格

县信访局局务会确定后上报市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下发表彰通知，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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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流程图

登记

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

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不予受理的信访事项

依据《信访工作条例》

不再受理的信访事项

受理

告知信访人

重要信访事项

立案交办

一般信访事项

转送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 15日内出具是

否受理告知单

责任单位 15 日内出

具是否受理告知单

承任单位在 60 日内办结

（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后

可延期 30 日）

责任单位

答复信访人

责任单位上报

办理结果

审核后结案

责任单位在 60 日

内办结（情况复杂

的经批准后可延

期 30 日）

责任单位答复信

访人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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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办处理的
信访事项流程图

领导批示交办的信访件 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信访件上级信访部门交办的信访件

责任单位

答复信访人

责任单位上报

办理结果

审核后形成书面材

料上报

信访局交由责任单位办理

责任单位在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

的经批准后可延期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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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流程图

确定需协调处理的重要信访事项

召开协调会

确定责任单位、提出办

理意见和完成时限

根据督查情况，提出“改进工作建议”、“完善政

策解决问题建议”、“给予行政处分建议”

督促检查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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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检查信访事项流程图

《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条 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发现有

关机关、单位存在违反信访工作规定受理、办理信访事项，

办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或者拒不执行信

访处理意见等情形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

议。

对工作中发现的有关政策性问题，应当及时向本级党委

和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完善政策的建议。

对在信访工作中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

后果的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向有管理权限的机关、

单位提出追究责任的建议。

对信访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追究责任的建

议，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书面反馈采纳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

根据督查情况，提出“改进工作建议”、“完善政

策解决问题建议”、“给予行政处分建议”

行政机关应当在３０日内

书面反馈情况；未采纳建议

的，应当说明理由。



6


